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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操作说明 

1. 在系统菜单点击【危险废物产生台账】菜单，进入该界面后点击【添加】按

钮，后弹出危险废物产生台账填写表单，灰色输入框为默认加载不需要进行

修改，选择年份和月份后,点击【保存】即可。 

 

 

2. 点击【加载全部种类】，将根据您填写的台账年份从【危险废物申报管理】

→【危废产生信息管理】中加载对应年份登记过的废物信息。 



 

 

3. 【复制选中种类】按钮，可以复制相同的废物代码信息。此功能用于添加相

同废物代码，不同废物数量单位的废物信息。 

 

 



4. 逐一完善加载出来的废物信息，点击【修改】可进入修改废物信息表单。按

填写说明里的计算公式填写废物信息数据，点击【保存】即可。 

 

5. 完成 4后，点击【检验是否填写完整】，可检验您填写的废物信息数据是否

正确。 

 

① 若检验中出现提示，[经系统检验，发现：【废物类别】-【废物代码】-

【废物详细代码】，累计委托处置量小于联单实际转移量，请仔细核对填

写]，可复制【废物详细代码】到搜索栏中查找废物列表中是否有该条废

物数据，如列表中已存在，可根据页面上的【数据统计分析】中提供的

数据信息，点击修改将废物数据修改至无误。 

 

 



 

② 若列表中，无该废物信息，可到【危废产生信息管理】中添加该废物信

息。（注意：废物类别－废物代码－废物详细名称需和数据统计分析中的

废物信息一致。） 

 

③ 添加完废物信息后,点击【加载全部种类】，可以关联出新登记的废物信

息。根据【数据统计分析】中的废物数据提示完善【危险废物产生信息

列表】中对应的废物信息数据即可。 



 

 

6. 如上所述,逐月完善各个月份的产生台账数据即完成台账的填报。 

2 注意事项 

1.在产创建联单或管理计划时遇到以下提示，请参照上述操作说明，从 1月开始

校验并检查台账数据是否出现错误，重点核对废物名称、废物代码（部分废物名

称输入空格等特殊字符导致验证无法通过）。 

 



 


